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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：勉励信徒在逼迫中忍耐

第二章：主再来之前，敌基督必先显露

第三章：警戒闲懒者

帖撒罗尼迦后书



1 弟 兄 們 ， 論 到 我 們 主 耶 穌 基 督 降 臨 和 我 們 到 他 那 裡 聚 集 ，
2 我 勸 你 們 ： 無 論 有 靈 、 有 言 語 、 有 冒 我 名 的 書 信 ， 說 主 的 日 子 
現 在 （ 或 作 ： 就 ） 到 了 ， 不 要 輕 易 動 心 ， 也 不 要 驚 慌 。
3 人 不 拘 用 甚 麼 法 子 ， 你 們 總 不 要 被 他 誘 惑 ； 因 為 那 日 子 以 前 ， 
必 有 離 道 反 教 的 事 ， 並 有 那 大 罪 人 ， 就 是 沉 淪 之 子 ， 顯 露 出 來 。
4 他 是 抵 擋 主 ， 高 抬 自 己 ， 超 過 一 切 稱 為 神 的 和 一 切 受 人 敬 拜 的 ， 
甚 至 坐 在 神 的 殿 裡 ， 自 稱 是 神 。
5 我 還 在 你 們 那 裡 的 時 候 ， 曾 把 這 些 事 告 訴 你 們 ， 你 們 不 記 得 
麼 ？

•靈有出於神的，也有不是出於神的；有真理的靈，也有謬妄的靈；故
此我們對一切的靈不可都信，總要加以試驗(約壹四1~6)

•聖經只對基督再來時的徵兆作過描述，從來沒有預測過主何時會再來，
故凡是預測主再來的『日子』的，必然都是出於『人』自己，而不是神
的啟示。

•撒但墮落的軌跡是『高抬自己』，甚至『超過一切稱為神的』(參賽十
四13~14；結廿八2，16~17)；凡是在教會中高抬自己，喜歡被信徒們
崇拜的人，都是不知不覺正在被魔鬼所利用，篡奪神在人心目中該有的
地位。



6 現 在 你 們 也 知 道 ， 那 攔 阻 他 的 是 甚 麼 ， 是 叫 他 到 了 的 時 
候 才 可 以 顯 露 。7 因 為 那 不 法 的 隱 意 已 經 發 動 ， 只 是 現 在 
有 一 個 攔 阻 的 ， 等 到 那 攔 阻 的 被 除 去 ，8 那 時 這 不 法 的 人 
必 顯 露 出 來 。 主 耶 穌 要 用 口 中 的 氣 滅 絕 他 ， 用 降 臨 的 榮 
光 廢 掉 他 。9 這 不 法 的 人 來 ， 是 照 撒 但 的 運 動 ， 行 各 樣 的 
異 能 、 神 蹟 ， 和 一 切 虛 假 的 奇 事 ，10 並 且 在 那 沉 淪 的 人 身 
上 行 各 樣 出 於 不 義 的 詭 詐 ； 因 他 們 不 領 受 愛 真 理 的 心 ， 
使 他 們 得 救 。11 故 此 ， 神 就 給 他 們 一 個 生 發 錯 誤 的 心 ， 叫 
他 們 信 從 虛 謊 ，12 使 一 切 不 信 真 理 、 倒 喜 愛 不 義 的 人 都 被 
定 罪. 

•『不法』指不受法律的約束與抑制，視法律為無物；『隱意』按原文
是『奧秘』，指一種已經存在的事物或道理，尚未被揭露之前，乃為奧
秘，一經揭露，就不再是奧秘；『發動』指正在暗中運作之中。

•異能、神蹟和奇事，有出於神的，也有出於撒但的；問題是撒但喜歡
裝作光明的天使(林後十一14)，叫人誤認為那些異能、神蹟和奇事是出
於神的，所以基督徒千萬要小心，不要被那些超自然的現象迷惑。聖經
中所記載正當的異能、神蹟和奇事，都是碰到需要時自自然然地行出來
的，從來不在事先吹螺打鼓吸引人們來觀看，故凡以異能、神蹟和奇事
為號召，無論其目的是否正當(例如為傳福音)，恐怕其真實性都有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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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歡迎真理之道，接受福音真理，乃是人得救的惟一途徑；神已經將得
救的真理擺在人面前，所以沉淪的人是咎由自取。人若不喜愛『真實』
(『真理』的原文)，就會去追求『虛假』(參9節)的事，結果便上了不法
之人的當，被他所行的異能、神蹟和奇事欺騙。信徒是愛真理的人，故
對那些虛假的異能、神蹟和奇事應當厭惡才對；如果仍舊存著好奇心去
追求那些虛假的事，就表明愛真理的心有了問題。

•平常我們聽人說：『我甚麼都不信』，其實他不是真的甚麼都不信，
而是不信真理(參12節)，反相信虛謊。人對真理的抉擇是甚麼，收的也
是甚麼──對接受真理的人來說，基督降臨就是最後從罪惡中得救的時
候(參13節)；所以，這是得勝的經驗。但對拒絕真理人，基督的降臨，
就是審判和定罪，最終滅亡沉淪的時刻。



 13 主 所 愛 的 弟 兄 們 哪 ， 我 們 本 該 常 為 你 們 感 謝 神 ； 因 為 
他 從 起 初 揀 選 了 你 們 ， 叫 你 們 因 信 真 道 ， 又 被 聖 靈 感 動 ， 
成 為 聖 潔 ， 能 以 得 救 。
14 神 藉 我 們 所 傳 的 福 音 召 你 們 到 這 地 步 ， 好 得 著 我 們 主 耶 
穌 基 督 的 榮 光 。
15 所 以 ， 弟 兄 們 ， 你 們 要 站 立 得 穩 ， 凡 所 領 受 的 教 訓 ， 不 
拘 是 我 們 口 傳 的 ， 是 信 上 寫 的 ， 都 要 堅 守 

•神呼召我們，是要我們達到靈、魂、體全然成聖，能以完全得救的地
步(參13節)；所以我們不要以為已經得著了，已經完全了，乃是要竭力
追求.

•今天，神的啟示已完滿地記載於寫成的聖經中，信徒毋須再尋求聖經
以外其他口述或筆錄的遺傳(指次經和偽經)。要緊的是，基督徒不可將
人的吩咐，當作道理教導人；更不可藉著人的遺傳，廢了神的誡命(太十
五2~8)。



•16 但 願 我 們 主 耶 穌 基 督 和 那 愛 我 們 、 開 恩 將 永 遠 的 安 慰 
並 美 好 的 盼 望 賜 給 我 們 的 父 神 ，
•17 安 慰 你 們 的 心 ， 並 且 在 一 切 善 行 善 言 上 堅 固 你 們 。

•基督徒的『善行善言』不一定能得著人的稱讚，反倒可能招惹人敵意
的毀謗，這種挫折容易叫信徒灰心喪志，惟有神的安慰和鼓勵，使我們
重新振作，堅持到底。在我們為真理作見證的事上，所『行』的必須與
所『言』的相符一致。光有『善言』還不夠，必須加上『善行』(約壹三
18)；而我們的『善行』，也必須用『善言』來補足，才能顯得完美。
基督徒的善行善言不應是偶而為之的事，必須達到堅固的地步，才能持
之以恆。

•人所能給我們的幫助總是短暫而有缺陷的，惟有愛我們的主和父神，
才能給我們源源不絕、永遠且美好的幫助。



问题

1.主的日子真的已经到了吗？敌基督是一个人
还是一种人？如何能分辨出敌基督？

2.不法之人用什么迷惑人？信徒应当如何应
对？


